
 

 

粤教装备函〔2016〕6 号 

 

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征集高水平大学 

科研仪器设备动态项目库设备清单的通知 

 

有关省属高校： 

为推进我省教育系统政府采购制度改革，探索实施省属重点建设

高等学校自行采购试点，根据《中共广东省委、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

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意见》（粤发〔2015〕3 号）和《广东省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政府采购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粤办函

〔2015〕532 号）精神，现就广东省高水平大学科研仪器设备动态项

目库建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高水平大学科研仪器设备动态项目库建设原则 

（一）创新驱动。符合国家和广东省有关鼓励创新驱动政策，有

利于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和重点建设学科发展及科研转化应用。 

（二）需求牵引。符合高水平大学重点高等学校和学科建设发展

实际，厉行节约精神，严禁超豪华超标准配备。  

（三）严格准入。各校应在广泛征求相关院系、专家和教授意见

的基础上组织专家论证，并在学校网站上进行公示。经公示无异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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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可纳入推荐名单。 

（四）规范统一。推荐入库的科研仪器设备名称必须规范统一。 

二、高水平大学科研仪器设备动态项目库适用范围 

（一）学校范围。纳入高水平建设大学范围的省属重点建设高等

学校和重点学科：暨南大学、华南师范大学、华南农业大学、南方医

科大学、广东工业大学等 5 所重点建设高校和广州中医药大学、广东

外语外贸大学、汕头大学、广东海洋大学等 4 所高校的 10 项重点学

科建设项目。 

（二）科研仪器设备范围。确实能提升高水平大学科研能力和科

学技术创新水平的高、精、尖科研仪器设备。 

三、各校推荐纳入项目库管理清单的制定程序和要求 

（一）征集意见。广泛征求相关院系、专家、教授和生产厂家的

意见。 

（二）组织专家论证。学校组织三位以上熟悉学科和科研仪器设

备的专家进行论证。 

（三）组织公示。将专家论证的意见和拟推荐入库的设备清单在

学校网站公示（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）。在公示期间，如有异议，应组

织专家重新论证和公示，确保将无异议设备推荐上报。 

（四）清单呈报。在公示期间无异议的，将确定的推荐入库名单

报省教育厅审核。 

项目库原则上保持一年不变，确需调整的，按项目库推荐清单制

定程序和要求组织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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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报送方式及时间 

各单位的报送材料请于3月11日前以书面形式并加盖学校公章，

连同电子版一并报我厅教育装备中心。 

联系人：陈亮，联系电话：020-37636405。 

电子邮箱：2758820118＠qq.com。 

 

附件：1.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政府采购管理制

度改革的意见》（粤办函〔2015〕532 号） 

          2.高水平大学科研仪器设备动态项目库推荐设备清单（样

式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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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
 

抄送：省财政厅。 



















附件 2  

 

高水平大学科研仪器设备动态项目库 

推荐设备清单（样式） 

 

单位：（盖章） 

编号 
设备 

名称 

预算 

金额 

（万元） 

主要

功能 

适用范围 
所属

项目

名称 

专家及论证意见 

（3位以上专家） 
学科 

类别 

拟配置 

实验室 

        

       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 

填报说明：1.适用范围：“学科类别”根据使用学科方向，“使用范围”根据科研

实验具体情况。2.专家论证意见：须有三位以上熟悉产品专家推荐意见,另文报送。 

 

 

 


